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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
—— 由理論基礎到實踐

Raul Leal Gaiã o ＊

一、引言

外語教學／學習是一門不斷發展的學科，特別是在二十世紀末葉，正不斷地對
其系統、方法及術語進行研究及重新定義。

外語教學／學習由往至今包括很多範疇：有歷史悠久的語法學、修辭學和教育

學；本世紀的語言學及心理學；最近方興未艾的社會學、民族學及各類技術術語
學等 。

教學法的效力是難以評估的，同樣，專業教學法亦是如此。以一系列的教學法
方案為例，教學法力求達到本世紀中葉“科學時期”所訂的目標，即超越之前“史

前時期”的水平，因該時期缺乏堅實的基礎。所謂的“科學時期”的教學法，是以

學習概念和語言科學概念為基礎的語言教學法，從制定教學法的立場來說，所採用

的方法應比原有的形式更為廣泛，後者的效能和不足之處一直備受爭議。

二、語言教學的理論基礎 —— 指導方針

在種多指導方法的建議理論中可分成三大類：

—— 整體方針，包括方法和路向，是以語言性質和學習概念為基礎，分為聽說
法及視聽法。

—— 以語言學為主導的方針，包括以語言概念為主導的方向和方法。情境法及
交際取向是該方針的一部分。

——具心理學特色的方針，包括以學習心理學理論及概念為基礎的取向或方
法。這些教學法（如古蘭的社團語言學習法及加特諾的默教法）特別着重於學習的

條件，而其他教學法（包括克拉申—— 泰勒爾的自然法、阿舍爾的全身反應法、羅

札諾夫的暗示法着重於理解的意向）則着眼於學習的過程和條件。

＊澳門大學葡文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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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下列圖表中可看出近期在心理學概念和教學法取向之間的關連

（Germain，1993）：

三、理論基礎及方法的特點

3．1 聽說法

美國的聽說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因為當時軍方須盡快學會

其他語言，因此，邀請了語言學家如布龍菲爾德予以協助，應用語言學家如拉學弗

里斯、布魯克斯和 poli t zer 等亦曾經參與。

該語言教學法的概念是以形成習慣為基礎，而學習的概念則以自主地形成語言

習慣為主，將行為心理學與語言結構聯繫在一起，因此，該方法有強烈的連貫性。

學習語言，可以利用自主的方式、重複的方式、潛移默化以達到無需思考便能

準確地說出。行為主義的基本原則，正如華生的一般概念，同樣斯金納的概念都對

聽說法的指導方針產生影響。

行為心理學反對內省和主觀心理學思想，其觀點是所有的心理學現象，包括語

言，都應該透過可見的行為來分析。這種行為稱為可見的有機反應，利用可觀測的
對外界剌激作出反應的方法，由於自然心理學制約了對刺激與反應關係的分析（刺

激→反應）。

斯金納（語言行為“Verbal Behavior ”，1957），通過對動物（老鼠，鴿子）進
行實驗得出結果，並通過觀察總結出可循的規律，語言學習主要依靠動因條件和強

化方面。

由剌激—— 反應會出現一種反應／回應（反作用）：當反應加強（因補償或懲

罰），剌激與反應本身之間的聯繫亦隨之加強，每一次反應都是由刺激引起的。斯

金納認為語言是可以由動因引發的行為，以他用來訓練的動物為例，強化本身就是

學習的動力。掌握練習的方式、形式習慣及自覺性（習慣與錯誤規律），掌握由一種

行為所帶來的補償或懲罰（強化規律），學習嘗試的能力和錯誤（嘗試及錯誤規

律），學習與習得形式同類的形式，並可以再生成及轉換所習得的形式（類推規則）。

以類推的方法學習語言就如一條刺激與反應的鏈，刺激位於中央。強化及反饋

是模仿方式的基礎，模仿亦是學習語言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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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語言模式方面，聽說法是以結構語言學為基礎，與行為心理學緊密聯繫。

結構語言學強調語言的系統性，集中了語言（共性）的要素和一般原則。從集

中對語言各分系統的研究創立概念和方法，摒除了曾佔主導地位的歷史心理學方
案。布龍菲爾德（《語言論》，1 933）提出，語言是建基於“刺激一反應”的行為

模式，按其論點，語言學家應研究“觀察者所處的時間和空間所發生的事情”

“事情處於特定的時期和空間”，此觀點恰好符合硏究語言應該有嚴格的條件。語

言的分析也是邏輯實證主義，注重描述語言的基本單位及其組合方式，迴避語言形

式的外部意義。有需要將語言的語音系統和語義系統區分開來，制定了分析和描寫

語言結構的方法（Kr i ste va，1969）。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結構語言學，每一種語言在某種程度上都有其本身的系統
（語音、詞法和句法），實質上迴避語義學這一層面，詞義不佔首位，佔據首位的

是語言形式。因為語言是靠句法串連組合而成，是由形成習慣／自動化的方式而產

生的，猶如自然形式的方式，不需任何思索。所以，為了向對方傳遞信息，修正語

言形式最為重要。

從這些理論基礎可以得出，採用聽說法來學習，包括反覆的口語訓練（牢記句

型）和對口語句子結構的訓練（自然化）達到掌握句子結構。

學習第二語言，記憶和自然化是心理學中的兩個基本程序。語言實驗室便成為

加強反覆練習的特有的輔助工具。句子結構的練習加上嚴格的訓練，是這種方法的
核心。側重於句子的句法多於詞法或詞彙，從一系列強化實踐的例子中可歸納出類

推規則（Besse，1 992），其中進行對話對取得進步作用很大，以一個基本結構的句
子作為句型，利用替換（詞法或詞彙）或轉換（例如代詞）的方法便能造出新的句

子，直至掌握了句子結構的類型，其中並不涉及到語法的描述。

學習第二語言的目的是交流，在聽、讀、說、寫方面，重點在聽和說的能力，

四個方面依次為聽、說、讀、寫。

此種方法，其效果及影響與句型結構的連貫性有關

· 理論上，學習是建基於嘗試歸納規則，循序漸進，以達到掌握的目的。

·語言學理論排斥對客觀事物的分析及思維的相似性。

·語言實驗室的機械式教學是一種適合的技術，且有利於機械性地學習。

3．2視聽法（整體結構法）

視聽法（整體結構法）源於歐洲，以完形學（方式／完形心理學）為理據。50

年代，薩格勒布的彼塔爾·吉布里納，法國的Paul Riv enc確定了該種教學法的應用

規則 。

關於這種學習方法的概念，是以結合心理學理論的方式去解釋和領會，以此作

為整體的理解方式，或整體／重組不同的要素，憑感應吸收並經大腦過濾。完形心

理學者指責行為心理學者只重視細小的行為單元而忽視連貫的形式。總體領會的宗

旨是遵守相近、相似、實現和連續的原則。這些原則使不同部分之間的聯繫清晰顯
現，也能介入主體的反應與外部的剌激之間。由這種學習方法推理出口語和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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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個人和社會是類似的因素且相互共存（鮑華，1 981）。構成論與視聽法相融，

至少在一般原則上互不影響。皮亞杰在關於語言產生的理論中認為，語言的學習是

以一般協調動作為基礎，與表達的效果和結構有關。語言學習的概念，其宗旨是為

了溝通，而口語正是每天都說的語言。從理解方面來說，語氣應該重於語義（如聽

說法），該方法亦以四種功能為依據，重視口語多於書寫。語言是一種表達和溝通

的方式，亦是情感要素的一部分，例如缺少對感覺和感情的其他表達方法，但同樣

亦注重非語用（動作、手勢……）的表達。在語言學習／教學方面，語言學認為表

達與溝通的方法需要靠人類的其他能力來輔助：表情、動作、手勢、聲調和說話的

節奏，這些是語言在社會中產生的條件（Charles Ball y ）（Germain，1 993）。

按照視聽法的對話方式，通過對第二語言的使用者在日常口語交流中所使用的
語言（法文中的基礎法語）的統計調查，顯示出日常實際使用的詞和句子結構中，

“是”和“有”往往用在其他動詞前，是較複雜的詞法。

視聽法的特點是重視口語（以總體語感為依歸），循序漸進地組織對話。學生

對課程的發展和內容不會有任何的置疑，直接服從教師。學生聽會話（邊看幻燈邊

聽錄音），跟隨朗讀（盡可能準確模仿對話的節奏和聲調）、理解、記憶（重複對

話，並配合動作、表情和手勢來表達）、重述、跟隨練習和活動（Besse，1 992）。

語法的訓練較含糊，但除句子結構的練習外，還有重複的刺激一反應、詞序的

替換、研究、反覆訓練。（Besse，1 985）；練習的方式也不同、戲劇、複述幻燈片內

容、句子結構練習、會話練習、對話內容的詞序轉換、故事或對話的片斷練習

（Germain，1 993）。

3．3 交際的取向

儘管認知心理學與交際取向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然而交際取向（認知法

（E．U．）、功能法、概念功能法）側重於語言的性質。

綜合而言，皮阿杰的認知心理學乃一種結構主義，也就是說，心理發展在於連

續進行一些新運算和創造一些新結構，這些新運算和新結構並非與生俱來（非依照

天賦論）的，而是在發展過程中才出現的。知識是透過一種將客體“同化”成主體
構系的行為而獲得的，在客體被同化或納入主體構系內的同時，結構亦在配合客體

的特性。此過程可證明連續建構分為多個階段：一個先於語言的感覺運動階段，在

行動邏輯內（次序關係、物體永存性、空間組合、因果關係）建立象徵期，即一個
表徵時期，但這時仍未可進行可逆性運算；具體運算程度（與客體運作有關的組

合）；作為假設演繹的命題邏輯的形式運算階段。這些源自自動調節，並具有均衡

的認知結構的建設逐漸顯得重要。（皮阿杰／喬姆斯基，1 978）。

然而，交際取向以語言概念為依歸。喬姆斯基對結構語言和行為主義這兩大語

言教育支柱表示懷疑。喬姆斯基的主要原則強調語言學習並非單純模仿，而是重新

表達。學習一種語言在於學習建立規則，以便能夠重新表達，思考在尋找表達規則

的過程中擔當重要角色。然而，喬姆斯基認為，語言並非一種交際工具，而是思想

表達的一種手段。

與此同時，某些語言哲學家專注硏究當代語言，一種被視為交際工具的語言

（奧斯汀和 Searle ）。語言被看成一種話語和一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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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一名講話者和一名聆聽者的典型語言情境裏，有關講話者及其表述的

行為是多種多樣的。講話者牽動上下頜並以獨特的方式發出聲音”，並用獨有的方

式作出一些行為，包括通知、激怒或煩擾聽眾等行為；（…）；講話者還以肯定、

詢問、命令、通知、問候和勸告的態度作出一些行為（Sear le ，“甚麼是語言行

為？”）。Sear le 認為，對於涉及一種語言行為的任何語言交際來說，語言行為或

話語行為是必不可少的。由於符號是語言交際的基本單位，因此，他認為指出所有

的語言行為是非常重要的。

海姆斯的語言實用概念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此概念指出使用語言的條件；學習

語言並非單指從第二語言中所獲得的語言能力，同時還指交際能力，也就是說，脈

絡規則和情境規則具體規範第二語言的使用，並賦予談話者真正的交際能力。

因此，就交際取向方面來說，語言主要是社會互動的一種交際工具。對於交際

來說，認識規則、詞彙和語法結構是必要的，但並不足夠。為了能夠有效地運用第

二語言來交際，我們必須清楚使用這種語言的規則；如某人有一溝通意向（說服、

命令……）時，應使用哪種語言形式。交際能力不單包括語法能力（對詞彙元素、

語形學、語法、句子的語義及語音學的認識），還包括社會語言能力（包括社會文

化規則和演講規則）及策略能力（用作彌補交際過失的言辭和非言辭策略）。懂得

交際指的是懂得按照交際目的（請求許可）和交際的情況（講話者的身份和社會地

位）作出語言陳述。意義是社會互動和談話雙方的成果（Germai n，1 993）。

交際取向的着眼點落在學習者身上。由於學習涉及認知過程，除了要接納第一

語言的翻譯外，還要恢復語法解釋，因此，學習者應控制認知過程。借助實際的文
件、“媒介”的聲音或視覺上的訊息，使第二語言的表達能力更能接近以此語言作

為母語的人士的表達能力，然而這未必能使詞彙語法有大的進步，因此，應按照學

習者交際的需要去選擇實際文件（Besse，1 992）。

特殊活動並非指結構練習或簡單的表象練習，而是指跟遊戲、模仿、解決問題

及教學有關的，這些都是可達致真正交際的活動。對於學習者來說，犯錯是無可避

免的，而且是暫時掌握語言知識的標記，學習者從錯誤中可不斷驗證其對語言所作

的假設。

3．4自然法

一九七七年，泰勒爾聯同克拉申在“A natural approach to the acquisit ion and
learning of a language”一文中提出語言教學概念，而克拉申更對第二語言的學習有
獨到的見解。是次合作促成“The Natural Approach”這部作品的誕生，理論部分

由克拉申撰寫，而教學應用部分則由泰勒爾負責。

教授第二語言應盡量以自然的語言學習方法作為教育手段，強調要理解意思，

避免教授語法和借助第一語言。

自然法注重訊息的意思或內容。學習者應處身於一個豐贍和多樣的語言環境，

以及接受一個較其本身的語言程度略高的程度。

學習一種語言是需要理解和明白，而不能單靠做大量的練習。根據此原則，學
習的主要目的是加強理解和交際，而理解又較練習重要。此外，特定目標取決於學

習者的需要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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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理解意思為首要條件，但是詞彙亦很重要。語言被視為單詞的總和及具意
思的陳述；其結構不需借助分析或語法規則，只需根據“1＋1”程式組成便可。語
言的基本作用是交際，而交際所傳遞的是意思或訊息，因此，理解是獲得語言知識
的大前提。

此方法主要以習得的精神學模式為依據。

自然法的學習概念在於區分習得和學習：習得是一種含蓄、無意識、注重意思
的過程；而學習則是明確、有意識、偏重於語言形式或語法的過程。根據此概念，
這些過程是獨立的，並非由一個過程進入到另一個過程。

學習／習得的概念取決於監察的假設，監察模式旨在解釋和評估成人學習第二
語言的模式。

根據監察模式，學習第二語言就像兒童習得第一語言一樣自然。習得是一個無
意識的過程，人在無意識之下習得語法結構，這樣的習得是按步進行的。語法結構
的習得有一個自然的規律，犯錯是自然發展的一個無可避免的過程。大凡成人均具
有一個“監察器”，以便在表達時作出更正或修改。要學懂一個新結構，首先需要
明白一個新意思。習得機制和學習者所接觸的語意資料之間存在一種“情感過濾
器”（動機、自信、無憂）。

首先，學習者需要聆聽對方的說話，但不一定要回應，學習者可利用身體語言
回答有關命令和指出物件。

在首次表達時，學習者被引導以簡單的單詞和短語回答問題和表達構思。接
著，活動（模仿）完成後，學習者便能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解決問題。

犯錯是語言發展的必經階段（Germai n，1 993）。

四、比較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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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近年來，儘管語言教學法一直尋求一種能確保其科學地位的語言或精神學方面
的依據，然而教學法觀點的發展突顯其臨時性，而一些支持教學“科學紀元”的理
論方案卻受到質疑。Denis Girard認為，語言教學不應依附一種特殊的語言理論：
“語言學習和教學是一些可透過某些範疇的科學探索而解釋的特殊的活動”。總而
言之，語言學習和教學無論在語言抑或在精神學方面均是獨立的。

語言教學應集中在由老師輔助學生學習一種語言的所有環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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